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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芷萱：台灣#metoo的第一波道歉與反挫，#metoo支持者的回應與思
考

這個社會中的所有人勢必要一起開始反省：過去每一種理所當然是不是有更好、更平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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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芷萱，台灣性別議題作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近來的台灣掀起了新一波的性騷擾自述網路串聯。被控訴的對象從民進黨黨工陳右豪、藍營名嘴朱學恆、

到藍營智庫與媒體編輯曾柏文、詩人鄭愁予、學者吳乃德、社運人士王丹、數位女力聯盟秘書長張凱強，

涵蓋政治圈、學術圈、藝文圈、社運圈、音樂圈，範圍之廣、人數之多，族繁不及備載，且還在持續增加

中。

台灣的類 #metoo 運動並不是第一次，鄭家純自述受到翁立友性騷擾後，也曾舉辦展覽《38號樹洞》，

讓有類似遭遇的人說出自己的故事。不一樣的是，這次並沒有像鄭家純一樣由女性名人做為起頭，而是女

性大眾透過自己的社群說自己的故事、自發性的串連、互相打氣集結力量，無論是否指名控訴，大多是由

當事人自己說出自己遇到的事。

在這一波運動中，目前已出現一波道歉、辭職，但最讓人震驚的是在當事人們努力闡述心境與性騷擾情境

的複雜性之中，文化人張鐵志跳出來自白「二十多年前，我犯過一個錯」——別誤會，讓人震驚的是手法

不是人。「二十年來我承受的是外界很難理解的」、「我過去二十年的人生因為這個最惡劣的流言，跌倒

過很多次」，自白全文不斷強調自己的道歉被當事人接受後，依然受到二十年來的抑鬱和黑函所苦，直指

社會對犯過錯卻已經悔改的人過度嚴厲、網路社會不在乎真相。

即使在張鐵志發文之前，並沒有任何一位當事人出面指控他，也沒有人公開指名道姓地說他做了什麼，他

還是搶先用這樣聲淚俱下的自居受害者角度向 #metoo 發出控訴。事後，張鐵志文中提到的女性透過記者

向公眾轉達：原諒張確為事實，但張的文發出前她並沒有看過，當年的情況比文中所寫嚴重，「性騷擾無

疑」。她指張過去二十年得到了足夠的教訓。此外不願再多言。

其實，張鐵志在此刻用這樣的方式發文，為經驗定調、搶佔受害位置的意圖相當明顯。但為什麼？為何施

以騷擾行為的人需要先聲奪人？套一句李屏瑤（台灣文字工作者，擅長性別、同運、情愛議題）的話，

「metoo運動是『我也經歷過』不是『我也做過』」。#metoo 是一場站出來、說出來的社會運動，但這

種「我也做過」的假道歉、真反挫，其實是在為同類操作、想法舉起一面反攻大旗。

目前，台灣輿論中對張鐵志的批評聲音排山倒海，支持他的人卻也幾乎是同樣的想法：#metoo幾乎就是

一場惡意中傷、流言蜚語、有意操弄。過去五年全球#metoo運動中，這種質疑其實反覆出現，而剛開始

#metoo就已進入全球後#metoo語境的台灣，需要看到別處的經驗，也要提供自己的回應與思考。



2023年6月2日，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黨就性騷擾事件召開記者會，(左起)民進黨秘書長許立明、性平部主任李晏榕、發言人張志
豪致歉。攝：唐佐欣/端傳媒

道歉策略的底層邏輯：反挫、誣告、無意 


這種反挫策略緊緊扣合過往主流社會對此類事件的價值觀：重視法律層面的

證據、無視樣態複雜與社會情境如何影響當事人，試圖擺脫運動對社會既有

價值觀和法律規範的挑戰。

無論國內外，每一波的性騷擾自述都會有反挫力量集結，最常見的就是張鐵志這種，他們指控聲援者們

「不在乎真相」，稱之為沒有證據的誣告。張鐵志的文中提到「在今日網路世界，太少人在乎真相」、

「以道德高度指控一個虛構的壞人，你就會贏得掌聲，當選道德魔人。誰在乎事實」、「不要讓沒有查證

的謠言支配這個社會」，除了在開頭輕描淡寫自己當初犯的錯（喝斷片碰了女生一下）之外，整篇文章大

抵上都在為反挫力量定錨，將聲援者們劃為「道德魔人」、指控他們傳遞未經證實的謠言。

這種反挫策略緊緊扣合過往主流社會對此類事件的價值觀：重視法律層面的證據、無視樣態複雜與社會情

境如何影響當事人，試圖擺脫運動對社會既有價值觀和法律規範的挑戰。即使後來記者房慧真代替張鐵志

提及的事件當事人 L，貼出回應表示「我的感受是蠻嚴重的，是性騷擾無疑」，否認了張鐵志對此事件的

輕描淡寫，張鐵志也將文章改為僅供好友查看，這些都無法改變張鐵志第一時間試圖搶奪話語權並反挫運

動的意圖。



動的意圖。

起手就指稱是誣告的還有一例。根據媒體報導，小英之友會前員工指控，基金會大老、總統府資政的顏志

發對他摸腿襲臀。顏志發先是對媒體聲稱這是污衊與政治操作、對當事人提告又撤告，媒體人蔡玉真則以

「大腿被摸？還是不小心被碰到，然後自己反應過度？」、「手放腿上，叫騷擾？！這界定很難吧！」直

指當事人是反應過度，並稱性騷擾案效應無限上綱到讓人無法忍受。顏志發現已請辭總統府資政但仍拒承

認性騷擾，而蔡玉真的說法看似荒謬，卻恰恰是很多人的反應，並且很遺憾，這正是多數當事人過去很難

說出口的原因：可能被指為誣告和小題大作。

張鐵志強調自己的碰觸「絕非有意」，無獨有偶，被多人具名指控的藍營智庫與媒體編輯曾柏文也在聲明

中說自己「自問並無她們擔心的意圖」。有意無意，到底哪個性騷擾他人的會說自己有意性騷擾，這句無

意豈不是廢話。相比於指控他們的多名女性的長篇自我剖白，這類蒼白無力的「無意」把自己放在敘事的

核心，無視當前社會像他們這樣擁有權力位置的男性在人際關係中對女性可能造成的壓力，正是 #metoo

或是類 #metoo 運動不斷必須發生的原因：擁有權力的男性對自己的權力毫無自覺，且從不受監督。

機會可以給，可很多事不是輕描淡寫就能過去了 


在討論機制的同時，我們必須清楚意識到，過去這個社會真的已經給這些人

太多機會了。

在網友對被控訴者的批判當中，關注相關議題許久的彭仁郁老師在臉書呼籲注意「比例原則」，且「設法

建立讓做錯事的人，承擔與他過錯或罪行嚴重程度相符的責任的制度」、「有機會重新學習做一個尊重他

人，不再令他人擔心的人」。

我們當然都同意，不同層級的行為應該要有不同層級的譴責，包庇者跟行爲人不該被歸為同一類，不過之

所以現在看起來會是同樣的層級、差不多的譴責，正是因為社會過往對於這些被控訴的男性的「無意」過

於寬容，從未認真討論在社會道德上該如何看這些行為、該如何面對制度性的包庇，同時聲援的人能做的

太有限，所以最後只能把所有控訴文章都整理在同一個 google 表單，用看似類似的語言譴責這些人。



2017年10月29日，法國巴黎，一個反對暴力侵害婦女的集會，有出席者貼上「metoo」紙牌。攝：Patrick CHAPUIS/Gamma-

Rapho via Getty Images

過往討論這類事件時，經常聽到有人說「現在的男生很可憐、被指控性騷擾人生就毀了」，以此隱隱反挫

相關運動，但事實上，縱觀過去五年全球的#metoo運動，到底哪一次有毀掉一名男性的人生？放眼看

去，只有遭到80名女性起訴的韋恩斯坦被判入獄23年，其餘大部分名人未必都有真心道歉過，還都在「作

品和人品要區分看」的爭議區間繼續爭取名聲。討論取消文化過度的時候，有誰真的被取消了呢？

在美國，無論是強尼戴普或是美國史丹福大學性侵案的加害者透納，前者只不過打贏美國部分的官司就被

稱為冤枉、後者被以「會影響前途」為由輕判，他們都並沒有真的被社會取消。在東亞，中國的朱軍、劉

強東依然在業界活躍。但是如作家蔡宜文所說，許多不知名的女性，在遭遇性暴力之後就消失了。社會對

犯錯的男人是多麼寬容、對站出來說出自己經歷的女性又是多麼苛刻。

我同意彭仁郁老師，但在討論機制的同時，我們必須清楚意識到，過去這個社會真的已經給這些人太多機

會了，多到張鐵志可以不斷得到擁有權力的位置（而非他自己說的「因為謠言而跌倒很多次」），如今在

個人和公司都具有一定名氣和資源的情況下，還可以出來以受害者自居並得到掌聲和支持。該如何真正的

建立反省與改進的過程並且讓當事人得到合比例的懲罰，確實是我們都需要一起思考的，不過總之絕不會

是張鐵志那樣「謝謝學妹接受我的道歉」然後就算了。

#metoo 的價值：互相支援和除魅、當事人的多元樣態 


其實，每個當事人也未必都需要或想要把自己套入「加害者、受害者」的對



立敘事，那樣的經驗再生產不一定對理解經驗的多樣有益。

社會對當事人的苛刻，也正是為什麼我們需要當事人自述串連的社群運動。一個人站出來說，全世界都要

把他從頭到腳檢視一遍，一群人站出來說，就分散了這個壓力，讓更多人有機會看見當事人的多元樣貌、

騷擾事件的多元與複雜性。

而#metoo 或是類 #metoo 運動的價值是當事人之間的互相支援和除魅，那些經驗不再是說不出口、一

個人在深夜裡默默承受的經驗。串連讓每個當事人知道，有許多人願意跟你一起剝開平等的假像與外衣，

強迫大家去看見，在這個看似安全平等的社會，有多少人正默默承受著次等的待遇、多少人默默提防著有

權勢的人。

一種常見的質疑是，是否要相信每一個控告者、只要是女性就要相信？過去五年眾多倡議者、行動者的思

考是，#metoo 的重點應該是當事人之間的互相支援、共情，而不是任何一個人的任何一個說法。我們需

先了解，#metoo是一種「自證」，這點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不同演繹：在女權受打壓、言論不自由的中

國，這種自證成本更高；而在言論相對自由、雙方可攻防的如美國和台灣，如果在事實上有任何出入，取

證是相對可做到的。

2022年10月22日，法國圖盧茲，女性團體請願呼籲停止女性暴力，現場有床單上寫著 2022 年遇害女性的姓名和年齡，而女示威者



2022年10月22日，法國圖盧茲，女性團體請願呼籲停止女性暴力，現場有床單上寫著 2022 年遇害女性的姓名和年齡，而女示威者
躺在地上。攝：Alain Pitton/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我們當然不是要全然相信任何一個說法，但因為抱有一點懷疑而否定整場運動，也是顯而易見的「不符合

比例」。爭取信任與否並不是這場敘事的重點、當事人是否是「完美受害者」也不影響運動的宏旨，運動

透過悠悠當事人之口，首先做的，是讓大家看到眾多獨立個體的女性的生命經驗，看到獨立的人，看到一

個表達、講述、忍痛揭傷的時刻，知道這些事情是廣泛存在的、且持續困擾著社會中的許多人。

我同時也期待以當事人為主體的串連可以開出不同的經驗花朵。用一個層級不同的比喻來說，學者在研究

慰安婦經驗時發現，旁人過度的強調受害、過度的同情和悲情化與代言，會讓用不同方式理解自己經驗的

當事樣態消失，因為他們的故事「不合社會期待」，於是再次被迫噤聲甚至遺忘。其實，每個當事人也未

必都需要或想要把自己套入「加害者、受害者」的對立敘事，那樣的經驗再生產不一定對理解經驗的多樣

有益。

若我們能夠真正以當事人為主體，讓經驗的多元樣態和多元理解被看見，那對社會理解性騷擾帶來的傷害

和如何防治與教育，才會是更有幫助的事情。

後#metoo時代歐美女性主義者的思考：法律只能解決一部分問題 


如何理解性、性在當代社會如何被創造出來，進一步怎樣影響人際互動的腳

本，未來我們期待我們的社會有什麼樣的互動腳本，是我們在法律之外必須

破解的難題。

當我們支持經驗先行，不代表就不去討論法律層面的問題，這是對許多批評 #metoo 運動不講求司法的首

要回應。與此同時，當許多被指控的當事人都會說「歡迎採取法律手段」，那種信心十足的態度反而足以

提出一種質疑：好像告不成就能證明此人無罪、大家不能再說什麼。台灣網友更喜歡說「法院認證的＿

＿」來為各種案件下註解。

然而法律應該是社會最低的底線而不是唯一，法庭上更多也是詮釋戰而非真相大白之地。法律層面當然有

法律應有的規範、法律該有的證據和定罪原則，但這跟當事人能不能向社群訴說他遇到了什麼，應該是分

開的兩件事。我們至少應該先理解一點：法律沒辦法證明或是定罪的事情不表示就不存在。畢竟為了保障

所有人的權益，法律上可以採用的證據有一定的規範，而性騷擾相關事件往往因其特殊性質（如發生在私

密空間、當下沒有第三人、難以舉證）而難以符合起訴要件。



除了證據難以取得之外，台灣法律目前離能夠充分支援當事人相當遙遠。例如必須由受害人舉證自己有積

極拒絕、若當事人是女性公眾人物性羞辱可能會被認定成「可受公評」，甚至以現行情況來說，當事人將

遭遇說出來恐怕還可能面對誹謗或是妨礙名譽官司。有鑒於目前法律的不足，民間持續有婦女團體在推動

「積極同意」的修法，也就是企圖透過修法，讓法庭審理的角度從「是否違反被害人意願」轉換成「被告

如何取得相對人同意」。但積極同意就是答案嗎？

2018年1月25日，美國華盛頓教育部外舉行的關於第九條訴訟的新聞發布會上，一名示威者舉著「MeToo 」標誌紙牌。攝：Alex

Wong/Getty Images

即使在已經有積極同意修法的美國加州，進入後 #metoo 時代的歐美女性主義者發現，法律只能解決一部

份的問題不是全部。擅長掌握當代女性主義論爭的牛津大學教授阿米亞在他的著作《性的正義》（The

Right to Sex:Femi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提到：「過去男人必須在女人說不要的時候

停下來，如今他們只要誘導女人說出好這個字就行了」、「我們要如何制定法規才能禁止這種由父權製造

出來的性？」答案也許正是：想解決這些難題，法律並不是最適合的工具。

比如說，什麼是好的性互動跟試探，這大概不是法律可以解決的問題，但如何理解性、性在當代社會如何

被創造出來，進一步怎樣影響人際互動的腳本，未來我們期待我們的社會有什麼樣的互動腳本，是我們在

法律之外必須破解的難題。



反挫輿論戰 


強尼戴普已然成為新一代反挫 #metoo 運動時的重要指標，台版類 #metoo

運動中也時不時可以看到有人拿他來當作「客觀提醒」。

除了法律的侷限，即使才剛開始台版類 #metoo 就進入後 metoo 時代的我們，還必須面臨來自輿論戰的

反挫。在現行社會輿論或法律都對受害想像較為狹隘的情況下，「不完美」的受害者不但難以發聲，更可

能成為反挫大旗劍指的目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強尼戴普與安柏赫德案。在戴普打贏美國的誹謗官司之

後，所有意圖反挫 #metoo 運動的人彷彿得到了一個完美的案例，不斷強調 #metoo 運動與當代女性主

義倡議對男性的不公不義。

當美國法院一宣判誹謗勝訴，強尼戴普就似乎被網友認為絕對沒有家暴行為、安柏赫德是法院認證了的誣

告壞女人，台灣網友更稱安柏赫德為「法院認證的女權自助餐」。

然而這當中卻極少有人提到戴普與赫德案還有英國的部分，在英國，法院宣判戴普敗訴，若以這些人的邏

輯來說，強尼戴普就是「大英帝國認證的家暴」。但無論戴普在英國的官司如何，在此案的輿論戰上已經

大贏特贏，沒有人會記得英國法院的官司怎麼宣判，只會記得網路迷因對安柏赫德的種種嘲弄。強尼戴普

已然成為新一代反挫 #metoo 運動時的重要指標，台版類 #metoo 運動中也時不時可以看到有人拿他來

當作「客觀提醒」。

由安柏赫德與強尼戴普的案子可以看出，在法律戰之外的輿論戰亦是當代性騷擾敘事話語權的重要戰場，

對正在發生的台版類 #metoo 運動來說也是。像是部分王丹支持者在他遭到指控後大力聲稱這些指控是

「政治陷害」，並稱當事人在六四前夕提起這些事肯定是別有所圖。王丹本人也搬出顯然對他有利的法律

說「歡迎提告」。此案無論後續審理如何，支持者一旦錨定為政治陷害，之後的任何結果都能順著這個邏

輯去做輿論宣告。這不得不讓人警醒，他在輿論戰上是否已經搶下了第一個灘頭。



2020年1月10日，紐約市哈維溫斯坦性犯罪審判期間，女權團體法庭外抗議。攝：Stephanie Keith/Getty Images

身分政治有其侷限，但確實影響你我的生命經驗 


如果部分男性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的意見對公共場域來說很重要，自己不講

話可以是一種威脅，那也許是男性作為一個群體，一直都被社會教育成太敢

講話、太把他們的意見當一回事。

這一波台灣的性騷擾當事人自述串聯讓很多人感到十分震驚，震驚於原來許多不同領域的名人都有類似的

劣跡，在震驚的另一端，很多女性表示「終於可以說出來了」、「終於不用再只是互相提醒」。過往因為

法律與社會輿論對當事人的不友善，台灣社會傾向「沒有證據不能亂說誣陷人」這樣對當事人不利的立

場。多數女性在經歷權力不對等之下的性騷擾後難以發聲，同時社會上擁有權力的位置上多數都是男性，

在長期話語權不對等之下，這些「要小心誰」始終只能是信任同儕間的耳語，直到有更多人遇到、更多更

嚴重的越界。就這樣，難言之隱養出如此龐大的名單與結構。

女性的生命經驗是如此，與此同時有些男性對於近來的討論憤憤不平，他們認為這些討論讓他們不敢講

話，以後是不是「乾脆不要講話好了」。可以理解，當過往人際互動腳本被推翻時，人就會產生這種緊張

與無所適從，但也必須指出，如果部分男性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的意見對公共場域來說很重要，自己不講

話可以是一種威脅，那也許是男性作為一個群體，一直都被社會教育成太敢講話、太把他們的意見當一回

事。而這種重視，與女人的集體經驗恰恰相反。

指出男性與女性在社會生存經驗的不同，並不是認為女性就必然可以理解長期結構不對等下的噤聲經驗，

前文提到打壓當事人的蔡玉真亦是女性 然而作為女性在台灣社會中成長 會遭遇到的權力不對等與因為



前文提到打壓當事人的蔡玉真亦是女性。然而作為女性在台灣社會中成長，會遭遇到的權力不對等與因為

性別而產生的對待，確實就和男性處處不同，這就是這場#metoo正在揭開和宣示的事情。與其說正在發

生的台版 #metoo 運動是對男性的檢討，不如看成一次理解不同身分帶來不同經驗的重要機會，讓每個人

都能開始反思自己過往視為理所當然的人事物，是不是其實奠基於對某些群體的不友善之上。

對於當前正在發生的台灣 #metoo 運動，我個人相當樂觀其成，社群自述的串連能夠為女性群體集體賦

權、帶來力量，也期待從中看見女性經驗的多元可能。即使可見的反挫如張鐵志、戴普支持者近在眼前，

法律的限制也明擺在那裡，但一個社會要往前進，這個社會中的所有人勢必要一起開始反省：過去每一種

理所當然是不是有更好、更平等的可能？


